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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立法會何潤生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

遵照行政長官指示，經徵詢文化局的意見，本局對立法會2022年3月3日         

第229/E171/VII/GPAL/2022號函轉來何潤生議員於2022年2月24日提出，行政長官

辦公室於2022年3月4日收到之書面質詢，答覆如下： 

為豐富澳門的旅遊元素，本局非常重視宣傳推廣澳門廟宇節慶文化。除持續

通過旅遊宣傳短片、文字圖片、旅遊攻略等線下方式宣傳外，亦透過旅遊網站、

社交平台、智能手機應用程式及“澳門滿Fun”智能行程規劃等線上模式，向旅客

推介澳門各廟宇及不同的節慶盛事。此外，本局推出“社區旅遊經濟拓展”專項

資助計劃，鼓勵本澳社團利用社區的文化、歷史和旅遊資源舉辦具特色活動，如

“2022華光文化”，結合廟宇節慶文化元素，促進社區旅遊發展。

在促進區域文化產業發展上，本局於2021年公佈的《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

劃》檢視研究提出聯合珠海（橫琴）等內地城市，打造如新春花車巡遊等主題旅

遊活動，以更好地發揮區域旅遊資源協同效應。同時，本局亦定期進行訪澳旅客

研究調查，分析旅客對澳門的節慶盛事及廟宇的興趣，以進一步為旅客設計和推

廣更合適的旅遊產品及路線。

至於廟宇管理方面，文化局表示，該局恆常與全澳各廟宇管理者保持良好溝

通，定期組織全澳廟宇的管理者舉行工作會議，並為管理者舉辦各類培訓及防火

安全演習，推行《澳門廟宇消防安全指引》及各類管控措施。此外，持續協助廟

宇提升管理水平，與廟宇團結合作，以保護好澳門珍貴的廟宇文物資源，為廟宇

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。

現時本澳70個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中，近30個與廟宇節慶文化相關。為

進 一 步 提 高 對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系 統 性 保 護 的 水 平 ， 文 化 局 正 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文化遺產保護法》規定編制《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指引》，並將於今年公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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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健全包括廟宇文化在內的澳門非遺項目的保護、管理和傳承體系，促進其在社

會經濟、文化、旅遊領域中的可持續發展。

文化局亦一直與相關團體緊密合作，積極梳理及展示廟宇文化。同時，透過

出版包括《被評定的不動產2021》及《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2022》等宣傳品，向

社會大眾、青少年及旅客介紹本澳廟宇文物建築及其節慶文化的歷史典故、流派

特色和人文內涵。該局還十分支持及鼓勵民間開展包括神誕節慶、巡遊表演等廟

宇文化推廣活動，歡迎本地文創業界善用本地傳統文化資源講好澳門故事，並為

相關工作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援及協助。

局  長

文  綺  華


		2022-03-21T12:40:15+0800
	Maria Helena DE SENNA FERNANDES




